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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文件 
 

山建大交通院发〔2018〕19号 

 

 

交通工程学院兼职教师聘用管理办法 
兼职教师是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校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，为建立一

支素质优良、专兼结合、结构合理、相对稳定，既有较高理论水平，又有较强实践技

能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兼职教师类型  

学院聘请的兼职教师是根据学院的专业建设、实践教学和人才培养需求聘请的来

自行业、企业等社会各界的管理专家、技术骨干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别： 

（一）专家型 

1.专业顾问或兼职专业带头人。  

2.专业委员会成员。  

3.客座教授。  

（二） 技能指导型 

校外实践指导教师。 

二、兼职教师聘请原则 

（一）按需聘用。根据教学实训、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需要，面向行业、企

业或社会聘任兼职教师，重点选择校外实习教学基地的管理专家和技术骨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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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聘约管理。完善聘约，明确兼职教师的职责、待遇和工作要求，规定双方

的权利和义务，严格依约管理。 

（三）动态管理。兼职教师的聘任实行聘期制与考核制相结合，适时调整不符合

要求的兼职教师，建立精干兼职教师的动态管理机制。 

三、兼职教师基本条件和聘请标准  

（一）兼职教师的基本条件  

学院聘请兼职教师原则上要求，一般应取得相应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在行业

企业工作经历满五年以上且具有相应的技能证书或荣誉称号。 

（二）兼职教师的聘请标准 

1.专家型兼职教师。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，

能胜任专业课程的教学或指导青年教师，具有参与教学计划制定、审议，核心课程建

设、课程标准建设及特色教材开发等方面的能力。掌握本专业技术领域发展趋势，在

行业里有一定威望，有较强的整合校外教学资源的能力，对专业建设有较高见解的企

业高级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。  

2.技能指导型兼职教师。一般应具有较丰富的技术工作实践经验和较高的操作技

能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工作责任心的技术骨干。  

四、兼职教师的聘用程序  

（一）申报计划 

各系在每年 6 月底按新学年工作任务的要求，以书面形式向学院办公室申报下一

学年各类兼职教师的聘用计划。  

（二）确定聘用人选 

各系根据制订的聘用计划和校企合作协议对外进行公开招聘，经考核初步确定聘

用人选，报教务处审核后送干部人事处备案，确定最终聘用人选。 

（三）聘任 

经教务处审核后的聘用人选，由各系按干部人事处统一规范要求与聘用人员签订

聘用协议。有关协议书及相关资格证明复印件，如：身份证、学历、职称、技能证书

等资料交人事处留存、备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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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兼职教师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聘用专家的工作职责 

1.聘用的专家应参与专业方向的确定、调整，专业建设中课程体系建设、师资队

伍建设、实训条件建设方案的制定、审议、论证等工作，对涉及专业建设各方面的工

作提出意见，参与教学实训计划、教学实训大纲的制定、审议、论证。 

2.参加本专业课程体系、核心课程、特色教材、教学课件、教学资源库、教学方

法、精品课程、教学标准、教学内容的改革、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工作。  

（二）兼职校外实践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 

1.负责学生实训期间的技能训练、组织管理等工作，指导学生熟悉工作环境和工

作要求，掌握流程和专业技能的实际操作。  

2.负责按照学校和企业联合制订的实训计划，落实实训任务，做好学生的职业道

德和安全教育工作。  

3.负责指导实训学生撰写实训日志或实训报告等。  

4.负责对所指导的学生进行考勤、业务考核、实习鉴定等工作。  

5.负责向学生所在系反馈学生实训中出现的问题，及时与学校相关管理部门或实

训管理教师沟通。  

六、兼职教师的管理与考核  

（一）对兼职教师实行聘期协议管理。每一聘期最长不超过 3 年，符合专业需要

经考核合格者可连续聘用，对不称职者可提前解聘。  

（二）兼职教师签订协议书后，聘用的相关系应将有关教学、实训工作的文件材

料提供给兼职教师，同时要向他们介绍学校对教学、实训等项工作的主要要求，提供

必要的教学用品和工作条件。 

（三）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兼职教师工作考核记录，每一聘期（或每学年结束后应

填写《兼职教师工作考核记录表》，并报干部人事处备案，其考核结果应作为酬金发

放、续聘的重要依据。对于认真完成工作任务、工作质量高、学生反映好的兼职教师

在今后选聘中优先聘用，并予以奖励，工作责任心不强或工作成效不好的予以解聘。 

（四）兼职教师如因特殊情况需终止聘用关系时，由本人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，



- 4 - 
 

经审核后由相关教学部门办理终止聘用手续，并报干部人事处备案。 

七、兼职教师的待遇  

（一）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由各系根据其具体教学工作任务据实计算，报教务

处审核，干部人事处按教务处审核的教学工作量，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激发酬金。 

（二）兼职教师教学工作酬金标准 

1．专业委员会校外成员，聘期内根据履行职责的情况，按学校规定给予报酬。

客座教授按相应标准支付酬金。  

2．技能指导兼职教师的酬金由相关部门根据学校规定和实际情况确定。 

（三）兼职教师的酬金为税前收入，适用国家税收规定的应依法纳税。 

八、兼职教师资源库建设  

（一）各教学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，并在每学期对兼职

教师资源库进行更新。 

（二）兼职教师资源库建设要做到信息全面、材料齐全、真实可信，入库教师可

随时承担各专业分配的工作任务，履行兼职教师职责。兼职教师资源库建设采用电子

信息库和纸质信息库两种形式，并将信息库的全部资料分别送干部人事处和教务处备

案。 

九、附则 

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交通工程学院 

2018 年 6 月 10 日 

 

 

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2018年 6月 10日印发 


